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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人口办：
陈军徕代表提出的“关于加强实有人口管理的建议”的书面意见或提案已收悉，现将会办意见告知如下：
针对意见建议第一点，“加强部门联动。建议由区公安局牵头，加强与房管局、市场监管局、大数据中心等部门联动，在规范房屋出租、加强“一网通办”数据整合等方面形成合力。”现把我们在工作中形成的相关的具体措施和办法总结并汇报如下：
一是持续开展法制宣贯。以《上海市住房租赁条例》实施为契机，组织住房租赁企业、房地产经纪机构、个人二房东等各类市场主体开展培训，确保宣贯培训范围覆盖各类实施主体，认真学习条例、宣传条例、执行条例。目前，我局已分别对街镇、房地产经纪机构、住房租赁企业分别进行了集中培训学习和工作布置。
二是完善宅基地房屋租赁管理机制。推进宅基地房屋租赁管理各项工作，通过开展宅基地房屋租赁信息的排摸、建设宅基地房屋租赁监管服务信息平台等措施，助力和指导街镇加强农村宅基地房屋租赁管理。区房管局已制定《关于加强闵行区农村宅基地房屋租赁管理的工作方案》，要求各街镇完善一个管理机制、建设一套管理系统，通过这种“1+1”的方式，进一步加强本区农村宅基地房屋租赁管理，规范宅基地房屋租赁行为，消除宅基地房屋租赁安全隐患，维护租赁当事人合法权益，提升农村社会治理水平。
三是加强属地管理。要求各街镇建立住房租赁工作协调机制，将住房租赁管理纳入社会综合治理和社区网格化管理。组织、协调各方面力量，构建住房租赁综合管理机制，协调和处理辖区内住房租赁事务和纠纷，做好住房租赁网签备案、租赁房屋安全检查、住房租赁纠纷调解、人口管理等工作，规范住房租赁市场行为，形成长效监管机制。
四是建立健全信息共享机制。配合公安人口办等部门建立租赁信息共享机制。充分利用多种管理网络强化住房租赁的监控力度，建立基于人房共管、信息共享理念“闵行区住房租赁监管服务信息平台”，以市场主体为抓手、以房屋底版为基础，建立人房数据库，掌握辖区内出租住房的全息信息，夯实基础性工作。对于“个人二房东”存在隐蔽性的特点，联合公安实有人口登记等管理方式，摸清二房东违规转租情况，向属地街镇推送“异常信息”，进行闭环管理。
综上，要做好住房租赁相关管理工作，要各相关部门的同心协力和协调配合，通过加强信息共享，完善管理机制，加强部门协同，对住房租赁市场进行全方位管理加大住房租赁市场管理，牢牢的掌控好辖区内的个人二房东、租赁机构、经纪机构等行业主体，营造诚信经营、放心租房的市场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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